
資料文件  
 

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  
關於《 2002 年應課稅品 (修訂 )條例草案》的跟進事項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位委員開放式保稅倉系統 1的運作情況，並報

告政府就 2002 年應課稅品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以下簡稱「條例草
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三個建議進行檢討的結果。  
 
背景  
 
2 .   《 2002 年應課稅品 (修訂 )條例草案》（以下簡稱「條例草案」）
提出了對《應課稅品條例》的修訂建議，以便在貯存應課稅煙草及酒

類的保稅倉實施開放式保稅倉系統。條例草案已於二零零三年二月二

十六日獲立法會通過。  
 
3 .   政府因應委員在條例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在開放式

保稅倉系統於二零零四年一月全面實施後所進行有關該系統的檢討

中，仔細研究了下列問題：  
 

( a )  應 否 把 開 放 式 保 稅 倉 系 統 保稅 倉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至 一
年以上；  
 

( b )  政 府 應 否 容 許 有 關 人 士 以 電子 方 式 提 交 開 放 式 保 稅 倉 系
統保稅倉牌照的申請書或續牌申請書；以及  
 

( c )  在考慮實施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的營運經驗後，是否有需要
延長兩年的備存紀錄年期。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的運作情況  
 
4 .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為一項利便貿易的措施。此系統在二零零四

                                                 
1 在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下，海關對保稅倉的管制，是透過周年綜合審計及突擊監察核

查進行，從而代替以海關人員全時間在保稅倉當值以進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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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一月全面實施後的首年內，保稅倉營辦商及貿易商因海關人員撤離

保稅倉而節省共 7 ,100 萬元 2。與此同時，由於香港海關按照一個更為

注重以風險為本的規管機制進行監管，因此執法人手得以精簡，每年

節省約 7 ,800 萬元的人手開支。  
 
5 .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實施後，香港海關和廉政公署就新系統的運

作情況分別進行檢討。廉政公署檢討得出的結論是，目前有合理的保

障措施防止此系統被濫用。廉政公署在檢討報告中的評論是：「開放

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營辦商須受嚴格的牌照條件規管；當局亦對應課

稅品許可證施加特別條件，務求減低被濫用的風險。許可證及相關紀

錄均經由精密電腦系統（即海關電腦管制系統）處理，此系統可以方

便執行許可證的條件，例如偵測沒有遵從個別規定的情況。」  
 
6 .   香港海關的內部檢討亦指出，現行的管控系統在效率和效益方

面均表現出色。二零零三年四月至二零零五年三月期間，香港海關對

所有保稅倉進行了周年審計和 1  779 次突擊監察核查，並無發現在開
放式保稅倉系統下出現欺詐政府收入的個案。  
 
7 .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實施前後從煙草及酒類所收到的應課稅品稅

收入 3，並無不一致之處。  
 
8 .  在二零零四年二月進行的意見調查中，大部分保稅倉營辦商均

同意，開放式保稅倉系統已達到減低遵從規定的成本、增加營運靈活

性，以及便利本港商貿等目的。  
 
9 .   香港海關會繼續檢討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的效益，並在有需要時

推行更多措施，防止欺詐政府收入的情況出現。  
 
就個別建議的檢討  
 
(a )  把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的有效期延長至一年以上  
 
10 .   當條例草案委員會討論實施開放式保稅倉時，有一項意見，建

                                                 
2 二零零二年所徵收的海關人員當值費用達 71,765,646 元，二零零四年的相關費用總

額則為 342,660 元，減少了 71,422,986 元。此處沒有列出二零零三年的相關數字作
比較，原因是二零零三年有一段過渡期，當時部分保稅倉是以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監

管，其餘保稅倉則由香港海關人員全時間當值。  
3 二零零二年、二零零三年及二零零四年對煙草及酒類徵收的稅收總額分別為 30.277

億元、 30.126 億元，以及 31.06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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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府考慮把保稅倉牌照的有效期延長至一年以上。  
 
11 .   《應課稅品條例》第 7 ( 1 ) ( a )條規定牌照的有效期為一年。  
 
12 .   每年續牌的安排讓香港海關根據《應課稅品條例》覆核持牌人

是否具備適當的財政條件和是否適當的持牌人選，以及覆核持牌人所

備存的帳簿是否足夠，以至所採用的制度、系統、程序和標準是否適

當。這項安排為香港海關提供一個及時的機會以偵測損失收入的風險

和採取預防措施以減低有關風險。這些預防措施包括修訂牌照條件及

更改現金或保證書的保證金款額。如有充分理據，香港海關可考慮採

取執法行動或不續牌予有關持牌人。  
 
13 .   雖然續牌次數減少會減少保稅倉營辦商及香港海關兩者的工作

量，但政府認為在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下採用一個可靠且以風險為本的

管理制度以便香港海關快捷有效地偵測風險及欺詐政府收入的行為是

十分重要的。牌照條件是在牌照批出或續牌時施加的。把牌照有效期

延長至一年以上，會使香港海關難以盡快偵測問題所在，並就有需要

的個案更改牌照條件。  
 
14 .   在二零零五年三月的一宗續牌個案中，一名保稅倉牌照持牌人

在申請續牌時遞交了其最近經審計的周年財務報告表，有關報告表揭

示了其財政條件日漸變差。香港海關要求有關持牌人提交了足夠的額

外財務擔保後才批准牌照續牌。這宗個案說明有需要維持開放式保稅

倉系統保稅倉牌照每年續牌的安排。  
 
15 .   香港海關致力減省業界因遵從此系統的規定而需承擔的成本，

以利便營商。申請人續牌時，除了需要每年續期的商業登記證及用來

評估其最近的財政條件的財務記錄外，大部份在初次申請牌照時所規

定遞交的文件，持牌人均無需再次遞交。  
 
16 .   周年審計核查可揭示出保稅倉營辦商遵從規定的情況，並提供

及時的資料以便香港海關考慮是否替有關的保稅倉續牌。延長續牌的

相距期間無可避免會削弱香港海關在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下的風險評估

能力。  
 
17 .   在二零零四年三月及二零零五年三月進行的周年續牌工作中，

所有保稅倉營辦商都表示滿意現行每年續牌的安排。香港海關並沒有

收到有關延長牌照有效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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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因此，政府認為並無足夠的理據支持延長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

稅倉牌照的有效期至一年以上。  
 
(b )  以電子方式提交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的申請書或續牌申請書  
 
19 .   條例草案委員會有意見認為，政府應考慮接受申請人以電子方

式提交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的申請書和續牌申請書。  
 
20 .   《應課稅品規例》第 2 2 ( 2 )條規定，申領牌照的申請須採用紙張
形式。  
 
21 .   申請人在新申領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時，須把一份已

填妥的牌照申請書連同有關證明文件提交香港海關。有關的證明文件

包括商業登記證、租賃協議、處所圖則、經審計的財務報告表、管理

帳目、銀行結單，以及存貨控制制度、紀錄備存制度和保安措施的操

作便覽等。  
 
22 .   持牌人為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申請續牌時，若內部控

制制度或保稅倉的結構沒有改變，一般只須提交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和

最近經審計的周年財務報告表，以供香港海關評估其最近的財政條件。 
 
23 .   香港海關根據自二零零三年四月起累積的經驗，認為不論是首

次提出申請的人士或申請續牌的持牌人，香港海關都必須取得有關的

證明文件（如持牌人經審計的周年財務報告表）以評估損失收入的風

險水平。申請人必須提交經審計師正式簽署的文件正本，以確保有關

文件是真確本。香港海關不會接受或處理經電子傳送而沒有審計師真

實簽署的文件。  
 
24 .   透過電子方式提交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的申請書或續

牌申請書，對許多貿易商來說不單帶來技術困難和保安方面的疑慮，

亦為政府和貿易商增添額外成本。  
 
25 .   在二零零五年四月，香港海關就以電子方式提交牌照的申請書

和續牌申請書一事向開放式保稅倉系統的保稅倉營辦商曾進行一項問

卷調查。開放式保稅倉系統 85名保稅倉營辦商當中有 71名回覆問卷。
在 71名回覆者當中有 47名（ 66%）表示他們不會選擇以電子方式提交
申請書，因為他們滿意現行以紙張形式提交申請書的做法。餘下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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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回覆者（ 34%）則將電子傳送方式視為遞交牌照申請書的另一個可
供選擇的方法。 44名回覆者（ 62%）對保安事宜（特別是經互聯網傳
送個人資料和敏感的公司資料）表示憂慮。  
 
26 .   調查顯示 26名保稅倉營辦商（ 36%）並沒有相容的電腦設備和
配件作電子傳送申請書，而該 26名營辦商當中有 20名沒有打算購置這
些設備。 44名回覆者（ 62%）拒絕支付電子申請可能會帶來的額外費
用。  
 
27 .   鑑於業界的反應，政府認為沒有急切需要採納以電子方式提交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稅倉牌照的申請書或續牌申請書。  
 
( c )  延長備存紀錄的年期  
 
28 .   條例草案委員會有意見認為政府可考慮把開放式保稅倉系統保

稅倉持牌人備存紀錄的年期由兩年延長至七年，與《公司條例》的有

關規定一致，使香港海關人員有足夠紀錄作審計之用。有意見認為倘

保稅倉的紀錄備存七年，可減少香港海關人員進行綜合審計和核查的

次數，從而提升備存紀錄的成效。  
 
29 .   根據《應課稅品規例》，保稅倉營辦商須把下列文件備存兩年——  
 

( i )  與貨品進出保稅倉有關的任何文件，包括交貨單、收貨

單、發票、貸項通知書、借項通知書、提單或空運提單及

航空托運單；以及  
 

( i i )  與在保稅倉的業務過程中支付及收取的款項有關的任何
文件，包括分類帳、帳目報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審

計師報告。  
 
而根據《公司條例》，下列各項文件須予備存七年——  
 

( i )  公司一切收支款項，以及有關該等收支的事項；  
 

( i i )  公司貨品的一切銷售及購買；以及  
 

( i i i )  公司的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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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應課稅品規例》列出所須備存的文件是指貨品進出保稅倉的

文件和與此對應的付款紀錄。這些文件可為香港海關人員提供審計線

索，以查核儲存在保稅倉內的應課稅品的存貨控制成效以及偵查欺詐

政府收入的個案。《公司條例》列出所須備存的文件則指公司的會計

紀錄，用以真實及公平地反映公司財政狀況的必要文件。由此可見，

《應課稅品規例》規定所須備存的文件較多。  
 
31 .   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則要求所有保稅倉文件須備存最少五至六

年。這些備存紀錄的規定可讓海關向有關的營辦商追討在一段更長時

間內的收入損失，以及減少審計核查的次數。  
 
32 .   延長備存紀錄的年期可為香港海關的運作帶來裨益。事實上，

過去曾錄得數宗有關追討稅收的成功個案，當中亦涉及超過兩年之前

進行的交易。但延長備存紀錄的年期會令業界遵從規定的成本增加。  
 
33 .   香港海關在開放式保稅倉系統推行一年後，已完成了此系統下

所有保稅倉的首輪審計核查，至今並無發現任何涉及欺詐政府收入或

不符合規定的個案。是否延長備存紀錄年期的建議包含着利與弊。鑑

於香港海關在管理此系統方面的經驗尚淺，而且目前亦無迫切需要延

長備存紀錄的年期，所以我們認為待取得足夠的審計核查經驗後再進

一步檢討這個問題對香港海關來說是比較審慎的做法。政府會於兩年

後再次檢視這項事宜。  
 
總結  
 
34 .   開放式保稅倉系統運作順利，而香港海關亦竭力妥善地管理損

失收入的風險。政府已就條例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進行詳

細的檢討。鑑於業界的反應和實施此系統的營運經驗，政府建議沒有

需要即時更改現行的規定。儘管如此，香港海關在推行開放式保稅倉

系統時會繼續為業界營造一個更佳的營運環境，以及留意該系統會否

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海關  
二零零五年七月  


